黔南州人民医院

一号楼东面化粪池扩容改造项目
招

标

文

件
黔南州人民医院

二○二六年四月
我院拟对一号楼东面化粪池扩容项目进行采购，特面向社会诚邀具有合法资质、信誉良好的专业公司，择期进行竞争性谈判。

一、采购方名称：黔南州人民医院
二、采购项目：一号楼东面化粪池扩容
三、工程地点：黔南州人民医院一号楼东面

四、采购预算：82000.00元

五、踏勘时间：2026年4月30日15：00集中踏勘
六、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七、开标时间地点：

2026年5月6日 10:00 健康管理中心609会议室
八、施工工期：

20日历日 

九、付款方式：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出具合同总价的全额发票，医院在收到发票及付款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7%，剩余总金额的3%工程款作为质量保证金，贰年质保期满后无质量问题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十、质保期：壹年。

十一、供应商资格条件: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企业具有装修装饰施工资质；

（3）如谈判人不是本公司法人代表，须持《法人代表委托授权书》并加盖公章；

十二、谈判文件要求（一正二副）

十三、谈判供应商应向采购单位提供以下资料：

1.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谈判承诺书； 

（3）如谈判人不是本公司法人代表，须持《法人代表委托授权书》并加盖公章；

2.报价文件：

（1）工程量清单、单价、产品品牌、技术参数、工期、质保承诺、工程总造价（含税）。

（2）谈判供应商应将谈判文件密封后加盖公章。

（3）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的报价概不接受。
十四、项目简介

1.按要求将水池用钢筋混凝土分隔，在底部浇筑20㎝混凝土筏板基础用于承载立柱和水平面钢筋混凝土重量，水平面采用30㎝双层双向钢筋混凝土浇筑可承受大中型消防救援车辆停放，中间采用600*600mm混凝土柱子作支撑、污水管道进出口改造等。
2.未尽事宜结合现场踏勘及工程量清单。 

十五、工程量清单（祥见附件）
十六、报价及其他注意事项
（一）报价注意事项

1.本工程预算为8.20万元，报价必须按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填报，填写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工程量与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一致。（供应商报价超出采购预算的，按无效报价处理）

2.供应商应充分满足本竞争性谈判文件中的技术要求、材料要求，必须按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计算工程项目的综合单价和总价。报价表中的每一单项均需计算填写综合单价和合价。

3.本工程的主材由供应商根据现行规范、标准进行报价，并在报价文件中按本竞争性谈判文件给定格式填写出规格、数量、单价、总价、产地、品牌等内容。

4.供应商应该充分踏勘现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考虑，综合报价。供应商在报价中应考虑交叉施工、成品保护等所有措施费用，在报价时综合考虑。

5.由本次施工引起的原有建筑物内外墙面、楼面等原有工程的损坏、污染等，由供应商负责修复，供应商在报价时综合考虑。

  6.异常低价处理：

（1）投标（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

（2）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

（3）投标（响应）报价低于招标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招标项目最高限价×45%；

（4）评审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二）供应商特别注意及要求：

1.工程范围内材料要求见参考品牌表中的参考品牌，不具有唯一性和指定性，其目的是为了方便承包人直观和准确地把握相应材料和设备的技术标准，承包人应当参考所列品牌的材料和设备，采购相当于或高于所列品牌技术标准的材料和设备，其费用均包含在报价中。工程范围内未注明参考品牌的材料和设备应采用国产优质中档偏上档次产品并满足本次谈判文件技术要求。
2.现有设施施工中需要拆除后重新安装的，拆除和安装费用 包含在响应报价中。 

3.施工产生的垃圾由承包人在不违背垃圾处理规定的情况下自行处理。垃圾清运费应包含在承包人响应报价中。

4.所有施工必须注意确保安全、文明施工，施工导致的安全隐患和事故均由施工方负责。要做好成品和设施的保护，施工中损坏的物品、设施均由施工方负责修复或赔偿。
5.本工程均应选用高效、节能、环保的国家名优品牌产品材料，严禁使用国家禁止和限制使用的产品。
6.供应商须按照采购人提供的主要材料清单及技术标准要求逐项注明材料生产厂家、产地、品牌、规格（型号）、数量、单价、质量标准及总价。供应商未注明生产厂家、产地、品牌、规格型号的材料，一旦中标，采购人有权指定符合要求的品牌产品，供应商必须无条件接受。实际工程中使用的材料（包括材料的选样、型号、规格、颜色、款式等）必须经过采购人认可后方可用于工程中。如中标人在施工中所用材料与投标所报材料不符，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采购人未及时发现，竣工后发现，扣除该项工程全部工程款。
7.供应商应保证提供的产品均来源于正规厂家，并且是全新的合格产品，需符合国家规定相应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和安全标准。如提供的产品经采购人或相关部门检验不合格，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并追究其相关责任。

